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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常熟市鹤丰塑料容器F新建塑料制品生产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

表九 2

验收监测结论z

(1） 工况

监测期间， 该企业生产正常， 设施运行稳定， 生产负荷达到75%以上， 满足验收监测

技术规范要求。

(2）废水检测结果

在监测期间工况条件下， 外排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最大日平均浓度为39.7mg/L、 悬

浮物最大日平均浓度为21.9mg/L，氨氮最大日平均浓度为0.207mg/L，总磷最大日平均浓度

为O.lOOmg/L， 检测结果达到常熟周行污水处 理厂接管标准。

(3）废气检测结果

在监测期间工况条件下， 颗粒物的检测结果最大浓度值为0.352mg/Nm3 ， 达到《合成

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(GB31572-2015） 表9标准。 voes的检测结果最大浓度值为

9.41 x 1 o-2r丑g!Nm3 ， 达到天津市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（DB12/524-2014）表

5标准。

(4） 噪声检测结果

在监测期间工况条件下， 该企业厂界昼间噪声值范围为53.7～57.9dB(A）， 夜间噪声值

范围为 46.4 ～ 50.5dB(A） ，  检 测 结 果均达 到《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 环 境噪 声排 放 标 准 》 

(GB12348-2008） 中3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敏感点严家村处的噪声检测范围为52.6～ 53.5dB(A）， 符合《声 环境质量标准》 (GB 

3096-2008) 2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(5） 固体废弃物

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有 一般工业固废（废边角料、 不合格产品、 布袋收尘〉和生活

垃圾。 废边角料、 不合格产品、 布袋收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， 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

定期清运， 各类 固废均合理处置， 不外排。

(6）总量核实结论

本项目废水污染物因子（CODcr、 SS、 氨氮、 总磷 ）排放达到环评总量控制 要求。

(7）卫生防护距离分析

本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以项目的生产厂房边界为起点设置lOOm卫生防护距离，经核

查， 该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保护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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